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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创新发展项目”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孔宪京创新发展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由

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院士捐赠设立，其中本金为 75.0万元，

捐至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以支持大连理工大

学建设工程学部事业发展为宗旨，每年评选“青创奖”，主要

用于奖励在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创新创业等方面表现突出、

取得有潜力的重要成果、为学部作出较大贡献的学部青年教

师和学生。 

第二条 本项目接受社会团体或个人的捐赠，项目管理

委员会接纳新成员。 

第三条 本项目受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统一管理。 

 

第二章 项目管理 

第四条 项目已到账 100 万作为留本资金由辽宁省大连

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进行资金运作。其他的捐赠资金以

及留本资金的利息,作为动本可直接使用。 

第五条 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见附件），负责本项

目的管理和 “青创奖”评审工作，包括项目重大事项决议、

制定奖励评审办法、确定评审方案、组织开展评审、审核批

准奖励名单、跟踪项目反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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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六条 本项目每年从利息收入、动本捐赠及学部自有

资金支出“青创奖”奖励，激励青年教师和学生开展科学研

究、科技创新、教育教学等活动，助力学部科研教学事业发

展。 

第七条 基金每年奖励支出限额及奖励标准，可根据资

金收入等情况进行调整；若有其他事项需动用本金，须经捐

赠方及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并承担利息损失风险。 

 

第四章 “青创奖”评审及资金发放 

第八条 “青创奖”每年评审一次，管理委员会可根据投

资收益情况以及物价水平等对奖励金额、人数进行适当调整。 

1.奖励对象: 在科研教学方面表现突出、取得有潜力的

重要成果、为学部作出较大贡献，且 35 周岁以下（含 35 周

岁）的学部青年教师；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 

2.奖励名额:每年 2-4 名本校教师（含博士后）和全日制

学生（含研究生和本科生）; 

3.奖励标准: 教师 8000 元/人，学生 5000 元/人; 

4.参评条件: 

（1）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原创性研究成果或重大

突破； 

（2）在服务社会方面，参与国家重大、知名工程并作出

重要贡献； 

（3）在教育教学方面，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取得重要教

学成果，教学声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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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有潜力的重大成果。 

以上条件满足其一可获得提名。 

第九条 提名与评审 

“青创奖”每年 5 月评审，由管理委员会组织执行。 

1. 确定年度评审计划。讨论确定该年度项目奖励名额、

标准、评审条件、提名人范围等。 

2.项目提名。项目候选人可由管理委员会委员和建设工

程学部提名，初步人选应符合“青创奖”评选条件和要求。 

3.组织评审。由管理委员会组织评审，并确定奖励名单

及金额。 

第十条 资金发放  

“基金”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将款项挪作他用，

捐赠款入账后方可启动评审。每年评审结束后，向基金会申

请资金使用，由基金会转至学校财务后将奖励金直接发至获

奖者个人账户。每年将评审结果以项目执行报告形式发送大

连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创新

发展项目”管理委员会所有。 

 

 

 

 

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创新发展项目”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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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连理工大学“孔宪京创新发展项目”管理委员会 
成员名单 

 

顾  问：孔宪京 

 

主  任：杨  庆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龙、李 钢、杨 庆、周惠成、贾金青、郭景晨 

 

秘  书：郭景晨（兼） 


